

货物类项目采购需求

	*项目名称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罗湖管理局购置国产化办公台式电脑

	*采购单位名称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罗湖管理局
	*采购方式
	框架协议采购  

	*财政预算限额（元）
	35000
	资金来源
	部门预算

	项目内容
	为保障管理局全面推进办公设备国产化替代，现申请购置国产化台式电脑7台。本次采购拟在深圳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平台采购并严格执行党政机关信创采购标准，设备核心软硬件均为国产，所需资金在市级部门预算列支，严格遵循政府采购相关管理规定和内控制度流程执行，确保采购过程合规、透明、高效。

	供货商资质
要求
	政府采购供应商（深圳政府采购业务框架协议采购系统入围供应商）

	货物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预算单价（元）

预算总价（元）

1

台式电脑

7台

5000

35000

        合计（元）

35000


	具体技术要求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技术要求

1

台式电脑

7

台

类型：台式

系列：擎云

CPU型号：麒麟9000C

核心数：8核

内存容量：8GB

固态硬盘容量：≥256GB

机械硬盘容量：≥1T

麦克风接口：≥1个

插槽数量：2个

显示屏尺寸：≥23.8英寸

卡类型：集成显卡

视频端口：HDMI,VGA

显卡类型：集成显卡

需具备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证书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质保期：≥三年

CPU和操作系统需符合安全可靠测评要求。



	商务需求
	1.交货要求

1.1交货期的要求：签订合同后 7 天内。

1.2投标人必须承担的设备运输、安装调试、验收检测和提供设备操作说明书、图纸等其他类似的义务。

1.3交货地点：深圳市清水河街道清水河一路博隆大厦。
1.4本合同项下的货物在甲方工作人员签字确认收到货物前的损毁、丢失等一切风险由乙方承担。

2、运输方式及费用

2.1乙方送货上门。

2.2运输费用由乙方负担。

3、货物验收交接

3.1乙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向甲方交付货物。

3.2乙方交付的货物应当符合本合同所约定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要求。乙方提供的货物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甲方有权拒收货物，由此引起的相关风险及损失由乙方承担。

3.3乙方应当依照原厂商的出厂标准将货物使用说明书、原厂保修卡等附随资料和附随配件、工具等交付给甲方；乙方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约定的附随资料、附随配件或者工具的，视为未按照合同约定交货，乙方应当在甲方指定的合理时间内负责补齐，因此导致逾期交付的，由乙方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3.4验收合格的，甲方应当签收验收单或向乙方出具验收合格书。

3.5 货物抵达目的地验收合格后，供货方根据采购单位需求免费提供安装、调试、培训等工作。
4、货物质量、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

4.1乙方应当保证提供的货物是全新、未拆封且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包括零部件），并完全符合国家检测标准。

4.2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在质保期内提供原厂维修保养服务，维修保养期从所有的货物最终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维修保养期内非因甲方人为原因而出现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包修、包换或者包退并承担修理、调换或者退货的实际费用。

4.3在维修保养期内，一旦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应当保证自接到甲方通知48小时内派员到现场进行修理或调换。经过三次修理仍无法解决故障问题的，乙方应当予以调换。

5、付款方式及日期

甲方在收到所购全部货物并验收合格后，乙方向甲方提供正规发票（含电子发票）、付款申请等付款资料。甲方如果对发票等付款资料有异议的，应当于收到之日起10日内提出，否则视为无异议。但因乙方故意隐瞒事实或弄虚作假致使甲方未及时发现的除外。甲方审核通过的，自收到发票之日起30日内将全部货款一次性支付到乙方本合同指定的银行账户。
甲方按照乙方提供的银行账户支付货款后，因乙方提供账户或者账号相关信息遗漏、错误等原因所产生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